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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水县梧桐路(则天大街-胡兰大街)雨污 分流及环境综合整

治提升工程 EPC 总承包其他项目招标公告

（招标项目编号：SQ141121202403130258）

招标项目所在地区：山西省 吕梁市 文水县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招标项目为文水县梧桐路(则天大街-胡兰大街)雨污分流

及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EPC总承包,已由文水县行政审批服务

管理局以关于文水县梧桐路(则天大街-胡兰大街)雨污分流及环

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（代项目建议书）的批复

（文审管投资发〔2023〕70号）批准建设，项目资金来源为除

申请上级资金外，其余部分由县财政资金解决，招标人为文水

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进行国

内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2.1项目规模：该项目北起则天大街，南至胡兰大街，全

长1.106km,红线宽度40m。其中则天大街-狄青大街段实施宽度

同红线40m, 狄青大街-胡兰大街包括两侧建筑前区各10m,实施

宽度60m。道路等级为主干路，设计速度为 50km/h。主要建设

内容包括道路工程：新建路基路面，路面结构为机动车道总厚

度72cm (细粒式沥青混凝土AC-13C(SBS改性沥青)4cm, 粗粒式

沥青混凝土AC-25C 为8cm,乳化沥青稀浆封层 (ES-2)0.6cm,水

泥稳定碎石40cm,级配碎石20cm),非机动车道总厚度50cm (细

粒式沥青混凝AC-13C为 4cm,中粒式沥青混凝土AC-20C为6cm,

水稳碎石20cm,级配碎石20cm),人行道(则天大街-狄青大街)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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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交站台以及交叉口安全岛新建路面结构厚度29cm (同质砖

6cm,水泥砂浆3cm,C20混凝土10cm,碎石10cm),车行道两侧侧石

更换为35cm×15cm×100cm 的花岗岩侧石，车行道侧石外露部

分高20cm。人行道侧的行道树采用铸铁树穴，平齐路面，便于

停车、行人通行。为方便残疾人设置无障碍通行设施以及其他

配套设施等；道路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：包括信号灯(仅管道)、

标志标线、交通护栏等；排水工程：新建工程范围内的排水管

道工程，其中敷设雨水管道总长约1132m; 电气工程：路灯照

明，道路西侧电力排管排列组合为4*5,共20回，外加1回七孔

梅花管等；景观工程：中央分隔带、机非分隔带设置绿化景观。

梧桐路(狄青大街～胡兰大街)段，外侧2×10m 宽度，结合人

行道设置铺装、绿化、城市家具，打造休闲空间，提升区域品

质。本项目不包括同步实施的共用市政公用管线(燃气、通讯

等)。

2.2招标内容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 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

其中的：

001第1标段，标段（包）内容：文水县梧桐路(则天大街-

胡兰大街)雨污分流及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EPC总承包。

2.3招标范围：

（1）设计范围：为招标项目全部工程的优化设计方案、

施工图设计、施工过程及后续服务；

（2）施工范围：施工图纸范围内的所有内容，施工图纸

设计范围内的设备采购、安装、调试等，包括从施工图设计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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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至工程竣工并投入使用及缺陷责任期的保修工作。

2.4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5972.46万元；项目建设资金除申

请上级资金外，其余部分由县财政资金解决。

2.5建设地址：文水县凤城镇。

2.6计划工期：240日历天。

2.7工程质量要求：

（1）设计质量标准：符合现行国家规范、标准、规程、

条例等的相关要求。

（2）施工质量标准：符合国家、地方和行业现行施工质

量验收标准，满足设计要求，达到合格标准。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3.1第1标段001：该标段中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

（1）投标人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立法人资格；

（2）设计（单位）资质要求：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

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市政行业（道路工程）专业甲级、

市政行业（排水工程）专业乙级及以上设计资质；

（3）施工（单位）资质要求：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

承包壹级及以上资质，有效的营业执照、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

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；

（4）人员要求：

（4.1）投标人拟派总承包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

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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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，设计项目负责人或者施工总承包项目经理,熟悉工程建设

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,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良好的

职业道德，且不得同时担任其它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

理或施工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；

（4.2）施工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

造师执业资格，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，且不得同时

担任其它工程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或施工工程总承包项

目经理（施工负责人和总承包项目经理可以为同一人）；

（4.3）设计负责人需具备给排水或道路等相关专业高级

职称。

3.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

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

投标。

3.3未列入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本省建筑

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建筑市场主体“黑名单”，未列入“国

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，未列入

“信用中国”网站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投标人、法定代表人、

项目经理、施工负责人、设计负责人近三年内均无行贿犯罪记

录。

3.4本项目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3.5联合体投标的，应满足下列要求：

（1）联合体各方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，明确联合体牵

头单位和各方的权利义务，联合体成员不超过两家；联合体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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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由一家设计单位、一家施工单位组成，联合体各方均应符合

“具有独立法人资格”、“具有独立承当民事责任的能力”的

条件，其中施工单位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；(2) 联合

体牵头人代表联合体各方成员负责投标阶段的主办、协调工作，

但联合体其他成员在投标、签约与履行合同过程中，仍负有连

带的和各自的法律责任； (3) 联合体投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

规对联合体投标的有关规定，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

独或参加其他联合体在本招标项目中投标； （4）牵头人为施

工企业；（5）联合体中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

签订合同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 2024年3月29日18时00分至2024年4月29日10

时00分前

获取方法： 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

(网址：http://ggzyjyzx.lvliang.gov.cn/）免费下载电子版

招标文件（投标人需先在交易平台注册并办理企业、项目经理

CA数字证书后方可下载招标文件）。 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年4月29日10时00分

递交方法： 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

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(网址：

http://ggzyjyzx.lvliang.gov.cn/）在线提交加密后的电子

投标文件。逾期提交或者未提交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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递交地址：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(网

址：http://ggzyjyzx.lvliang.gov.cn/）。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4年4月29日10时00分

开标方式：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

网上开标(网址：http://ggzyjyzx.lvliang.gov.cn/）；

七、其他公告内容

7.1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《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》

、《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》上发布。

7.2 本项目全面实行远程线上开标，项目发起解密 30 分

钟内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（山西省吕梁市）→远

程开标大厅，进行解密、确认报价。若在规定时间内投标文件

无法解密或解密失败，视为主动放弃本次投标。

7.3 参与项目的各投标人需按照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填写

《山西省住建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承诺书》。

7.4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，评标委员会按得分从高到低

的排序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选人，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

标报告，从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。

7.5 本项目异议接收单位：文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地址：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

联系人：刘先生 

联系电话：18649381066      

八、监督部门



7

本招标项目监督部门为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。

监督电话：0358-3398049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标人：文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地址：山西省吕梁市文水县

联系人：刘先生 

联系电话：18649381066

招标代理机构：山西鸿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地        址：吕梁市离石区田家会街道办龙山路256号

联   系   人：吴女士

联 系  电 话：0358-8280030 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

